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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DR-2021-02001

关于印发《湘乡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湘乡发改财审[2021]1 号

各相关单位：

《湘乡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》已经市人民政

府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湘乡市发展和改革局 湘乡市财政局

湘乡市审计局

2021年 11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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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乡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

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变更行为，确保工

程变更科学合理、严谨规范、廉洁高效，根据《湘乡市市本级

政府投资项目概算管理办法》（湘乡政办发〔2018〕36 号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监督管理的九条措施》

（湘乡政办发〔2021〕17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订本

办法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湘乡市重点工程变更监督领导小组，由常务副市长任组长，

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任副组长，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审计局分管副职及市重点项目事务中心主任、市财政投资评

审中心主任、市审计事务中心主任为成员，市重点项目事务中

心为牵头单位，负责重点工程变更日常事务。

二、工程变更原则

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应严格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和概算进

行施工建设，任何部门不得擅自变更，确有必要调整和变更的，

必须坚持“先批准、后变更，先设计、后施工”和“分类管理、

分级审批”的原则。

三、工程变更范围

因上级政策文件变化或市场客观因素而造成的人工工资、

材料、机械费用调增（减）引起工程总价增（减）的，不纳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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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变更范围。本制度所称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的变更，是

指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形：

1. 工程设计变更；

2. 因建设单位原因造成施工方案的变更；

3. 重要材料与设备的改变；

4. 施工现场实际情况与施工设计图纸、勘察报告等技术资

料不符引起的现场签证及变更；

5. 工程量漏项、错量；

6. 其他导致工程造价发生较大变动的变更。

四、工程变更程序

（一）变更申请。施工过程中，工程需变更的，由建设单

位填写好《湘乡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申请审批表》，报市

重点项目事务中心。

（二）专家意见。市重点项目事务中心原则上要在 3 个工

作日内组织技术专家组进行现场察看，并与建设、设计、监理、

施工等单位会商，签署具体意见（50 万元以上的单项项目工程

变更原则上应进行技术论证）。

（三）资金审查。建设单位应落实好项目工程变更的资金

来源，市财政局签署资金审查意见。

（四）领导决策。市重点项目事务中心将变更管理技术专

家组意见及《湘乡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申请审批表》按程

序报批（审批程序原则上控制在 3 个工作日内）。

（五）现场施工。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变更设计文

件进行施工建设，任何部门单位不得擅自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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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应急处险。遇不可抗力等原因的抢险抢修应急工程，

建设单位在应急处理后及时履行报批手续并保留相关影像资料。

五、工程变更审批

（一）工程变更金额 5 万元以下且变更累计金额占合同金

额 10%以下的，由建设管理单位审批后，报市财政局审查资金来

源。

（二）工程变更金额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（含 20 万元）

且变更累计金额占合同金额 10%以下的，由市重点项目事务中心

根据技术专家组和市财政意见，提出拟办意见，报分管副市长

审批。

（三）工程变更金额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（含 50 万元）

且变更累计金额占合同金额 10%以下的，由市重点项目事务中心

根据技术专家组和市财政意见，提出拟办意见，报分管副市长

和常务副市长审批。

（四）工程变更金额 50 万元以上或变更累计金额占合同金

额 10%以上的（含 10%），由市重点项目事务中心根据技术专家

组和市财政意见，提出拟办意见，报分管副市长、常务副市长

和市长审批。

（五）项目变更累计金额超过 500 万元且项目实际投资额

超过批准预算 10%的，需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
（六）单项工程累计变更金额超过中标合同价 10%（含 10%）

且符合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发改委 16 号令，2018

年）条件，应另行招投标。

六、明确责任纪律

http://www.ndrc.gov.cn/zcfb/zcfbl/201803/W020180330357600323809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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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设单位应严格控制工程变更，确需变更的，必须

符合本制度第三条规定。

（二）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不得以工程变更名义，通过

签订补充合同的形式肢解工程，规避招投标。

（三）建设单位、变更监督单位及相关个人，存在违反工

程变更相关规定行为的，依法依规严格问责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湘乡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

变更管理办法》（湘乡发改财审〔2019〕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湘乡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申请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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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湘乡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申请审批表

编号： 申报单位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 合同总价

申请变更内容

已申请

变更总额

此次申请

变更金额

变更理由、变更方案及

变更概算

设计单位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监理单位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建设单位现场

负责人意见
签名：

建设单位法定

代表人审批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市财政局资金来源

审查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备注：本表仅作为工程变更金额在 5 万元以下且变更累计金额占合同金额 10%

以下时审批使用，待批准的变更工程完工后，由建设单位组织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对变

更工程量进行签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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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乡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申请审批表

编号： 申报单位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 合同总价

申请变更内容

变更理由、变更方案及变更概算：
已申请

变更总额

此次申请

变更金额

设计单位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监理单位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建设单位现场

负责人意见
签名：

建设单位法定

代表人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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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工程变更

技术专家组意见

根据实际是否需要变更、现场会商后的变更方案：

签名：

市财政局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市发改局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分管副市长审批

签名：

备注：本表仅作为在工程变更金额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（含 20 万元）且变更

累计金额占合同金额 10%以下时审批使用，待批准的变更工程完工后，由建设单位组

织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对变更工程量进行签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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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乡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申请审批表

编号： 申报单位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
合同总价

申请变更内容

变更理由、变更方案及变更概算： 已申请

变更总额

此次申请

变更金额

设计单位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监理单位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建设单位现场

负责人意见
签名：

建设单位法定

代表人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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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工程变更技

术专家组意见

根据实际是否需要变更、现场会商后的变更方案：

签名：

市财政局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市发改局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分管副市长审批
签名：

常务副市长审批
签名：

备注：本表仅作为在工程变更金额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（含 50 万元）且变

更累计金额占合同金额 10%以下时审批使用，待批准的变更工程完工后，由建设单位

组织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对变更工程量进行签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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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乡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申请审批表

编号： 申报单位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 合同总价

申请变更内容

变更理由、变更方案及变更概算：
已申请

变更总额

此次申请

变更金额

设计单位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监理单位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建设单位现场

负责人意见
签名：

建设单位法定

代表人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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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工程变更

技术专家组意见

根据实际是否需要变更、现场会商后的变更方案：

签名：

市财政局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市发改局意见

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分管副市长审批
签名：

常务副市长审批
签名：

市长审批
签名：

备注：本表仅作为在工程变更金额 50 万元以上或变更累计金额占合同金额 10%

以上（含 10%）时审批使用，待批准的变更工程完工后，由建设单位组织相关部门和

责任人对变更工程量进行签证。


